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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條－承認  

101 僱主承認工會為多倫多市明報報業（加拿大）有限公司除主管、主管以上職	  
級及以機密方式聘請與勞資關係有關之人員以外所有僱員的唯一談判代表。 

 澄清註解： 

 按照法例第 1(3)(b) 條，主管是指執行管理工作的人員。 
 

102 在這份集體協議有一個假設，凡提及男性或女性僱員的性別用詞，同時適用

於另一性別。 

第 2條－工會成員資格及會費計算 
 
201 根 據1995年《安省勞工關係法》第47章及隨後的修訂之要求，僱主同意從

每一名納入集體合約員工的每月薪酬中﹐扣除相當於工會經常會費的款額(

由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第87M分會南安省新聞傳媒公會以書面指

定﹐依據下述條款計算)﹐並將該筆扣除的款項在下一個月的15日前﹐以支

票方式送達工會司庫。僱主送出工會會費時﹐應一併提供扣除工會會費的僱

員姓名。 
 
202 會費每月匯予工會的同時﹐將另外開列該月份每名僱員總收入與扣除會費的

清單。每月定額的工會會費有任何變更，僱主必須收到書面通知。有關變更

在收到通知後，於隨後的月份實施。 

203 除上述之外﹐僱主亦同意根據工會預早至少兩星期發出的書面授權﹐扣除工

會所規定特别估定金額的款項﹐並於扣取款項月份的下一個月的15日前﹐以
支票方式匯達工會司庫。已經從工資中扣除工會會費的僱員，僱主應該提供

他們的姓名。 
 

204 工會承諾：假若僱主依據此條款作任何扣款而引致任何索償訴求或法律行動	  
時﹐工會將補償及保障僱主及其代理人與僱員免受損害。 

205 談判單位內於 2010 年 9 月 14 日身為工會成員或該日之後加入工會的所有僱

員﹐必須於此協議有效期間﹐按照工會章程及附例﹐履行作為工會成員的義

務﹐作為持續受僱的條件。 

206 所有於 2010 年 9 月 14 日或之後接受談判單位職級的人士﹐在完成試用期起

自動成為工會成員﹐並於此協議有效期間履行工會成員的義務﹐作為受僱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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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工會同意接納談判單位內任何已完成試用期的僱員為其成員﹐同時保留其成

員資格。此舉受約制於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章程及第 87M 分會南

安省報業公會會章附例的規定。 

208 人道博愛基金 

 

(a)  僱主於每個發薪期﹐向受此合約涵蓋的僱員扣取捐款。款額為所有正

常工時每小時1仙的薪金。 

  

(b)  扣除款項於扣款月份的下一個月的15日前，匯達名為「加拿大通訊能

源及造紙工人工會人道博愛基金」的慈善基金會。僱主亦要同時列明

捐款僱員數目。 

 

(c)  一名僱員授權僱主扣除此項捐款後，在首個獲發全薪的發薪期，將扣

除第一次捐款。 

 

(d)  明白到參與上述扣取薪金捐款項目乃是自願，不希望參與的僱員﹐必

須於此合約獲確認後三十(30)天內或獲聘後三十(30)天內，知會僱主

。 

 

(e)  僱員向「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人道博愛基金」作出的所有

此等捐款﹐將被記錄在僱員T4報稅表。 
 
 

第 3條－工會代表 

301 僱主確認工會有權選舉或委任最多七 (7) 名已完成試用期的的僱員作工會

管事調查和處理申訴，並依照本協議的條款出席管理層會議而不會有任何薪

金損失。工會也可選舉或委任其他人選代替指定的工會管事，而該代替人選

只在指定的工會管事缺席時辦事。工會會以書面通知僱主工會管事的人選，

和任何更改。僱主不需要承認工會管事的身份，直至接獲工會有關其任職的

書面通知。  

302 工會管事的首要職務是執行他的常規職務，而他在未獲得主管的許可前，不

得離開他的工作崗位，應通知主管有關他的事務性質和預計持續時間，並應

在返回工作崗位時向主管匯報。不應無理地拒絕給予許可。工會管事在任何

時候未獲得僱員主管的授權下，均不能阻礙僱員執行被指派的職務，而該等

授權不應被無理地拒絕。  

303 工會可由談判單位中委任或選出不超過五（5）名已完成試用期的僱員，組

成一個談判委員會，就重訂集體協議進行談判，並允許談判委員會成員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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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無薪假期籌備和出席談判會議，條件是工會給予僱主足夠的預先通知，

有關僱員需要休假。工會會以書面通知僱主，該談判委員會的人選，僱主不

需要承認談判委員會任何人選，直至接獲工會有關其任職的書面通知。  
 
304 假若先行獲得公司總裁或其指定代表人之批准，工會的授權代表將可以因為	  

需要處理本集體協議所述事宜，在合理時段內進入僱主之物業場地內（僱主

不可無理拒絕批准），條件為上述行為不會干擾僱主之營運。上述之工會代

表將盡可能提早向僱主提出進入其場地之要求，提出方式是向總裁或其指定

代表人發出通知。 
 
305 僱主應告知新僱員及被調職入談判單位的僱員已有有效之集體協議，並同意	  

告知該位（或多位）僱員該單位之主席的姓名。 
  
306 僱主同意提供佈告板給受本合約涵蓋的僱員。佈告板將用於合法工會事務﹐

不准用作張貼貶抑僱主的告示。 
 
307 雙方同意不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彼此共同關注的事項(申訴會議除外)是有益

的。因此﹐在總裁(或他的指定代表) 與工會彼此同意下﹐可以召開工會及

管理層會議。每一方最多派出 3 名代表。工會分會主席和/或分會代表亦可

出席會議。雙方應設法在會議前一個星期，互相提供會議議程的項目。 
  
 
第 4條 - 管理層權利與談判單位的工作 
 
401 工會承認並確認僱主管理工作及對工人工作方向的管理權全由僱主界定。在

不限制上述條款普遍性的情況下﹐工會確認僱主全權擁有以下職能﹕ 

(a) 維持標準、秩序﹑紀律及效率； 

(b) 基於公正理由僱用﹑指派、指示、編排、擢陞﹑降職﹑分類﹑調配、

裁員、召回、辭退或處分已完成試用期的僱員； 

(c) 隨時制定、執行和更改合理規條，給僱員予以遵守； 

(d)  決定僱主業務的性質和類型，決定營運設施的地點和類型，以及工作

的方法和技術、編排工作、使用的器材、工作內容，編排更次和超時

工作、在營運設施聘用的員工數目或任何工種聘用的員工數目，決定

工作資格、更次、工作表現水平和表現標準、評核僱員的方法，以及

此前僱主享有並行使的其他所有功能及特權，依然只能由僱主享有及

行使。 
 

(e) 為協助僱主及釐定僱員資格而設立及實行合理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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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僱主可以基於任何令其滿意的理由，對一個在試用期中的僱員，進行

紀律處分或解僱。 

402 僱主同意不會以與本協議明確條文不一致的形式行使其職能﹐本協議將作為

對此等職能的唯一規限﹐只要僱主以公平和合理的態度行使職能。 

403 工會承認僱主擁有指派工作專有權，不時並隨時決定受派工作者的人選或工

作類別。條件是可能情況下，指挀的工作是獲指派工作人士的基本技能可以

勝任。將工作指派給某人或某個工作類别，不能限制僱主可以重新指派該工

作給其他人士或其他工作類别。「人士」代表談判單位的僱員。 

 
404 非談判單位的僱員不能做任何一般慣常由談判單位的僱員所做或的工作，以

下的情況除外： 
  
 (a) 偶發性、非常規、或短期的工作，例如提供指示、訓練及／或接替其	  

他僱員； 
 

(b) 實驗性或開發性的工作、解決難題、監督或翻新設備； 
 
(c) 一些因為要維持質量標準，保持生產、效率及產量、保障健康及幸

福	  ，或防止損害設備、產品或機器，或發生運作上的緊急事故而即
時又沒有受過訓練的員工可用，但又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情況；以及 

 
(d) 在工作場所的技術方面，需要為配件及程序發出批證、查驗及決定是	  

否能負擔工作、能否繼續運作及是否可靠，以及關乎例如預先產品質,

量計劃、生產配件批核程序、持續改進及查核的運作等等。 
 
 

405 僱主同意目前正常由談判單位內一個僱員負責的工作，在首先給予工會書面

通知，僱主打算外判這些工作前，不會將工作外判。假如工會要求，開會討

論外判工作的原因，以及涉及的工作性質時，僱主也同意和工會開會。 
 

第 5條 -不得罷工或關閉廠房  

501 本集體協議有效期間﹐工會與僱員均不得參加﹑號召或鼓勵任何《1995 年

勞工關係法》及其後不時修正之同等法案定義下的罷工行動。集體協議有效

期間，僱主不得關閉廠房拒絕僱員內進。 

第 6條 - 申訴／仲裁程序  
 

601 本條的目的是要定立一套解決申訴的程序，僱主及工會雙方同意：盡快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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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糾正申訴至為重要。 

602 任何僱員如對本集體協議之闡釋、應用、執行或認為有違反條款的事故而有	  
所申訴，應向其主管／經理提出討論。該項申訴必須在僱員知道（或應當為

其所知）發生引致申訴事故的十(10)個工作日之內向有關主管／經理提出。
該主管／經理在收到申訴後十(10)個工作日之內，必須將他的決定以口頭方
式說明。 

第 1步 假若該僱員對主管/經理處理該項申訴的方式不滿，他可以在	  
其工會管事協助下以工會提供的書面申訴表格，向僱員的直屬

主管或經理或其指定代表人提出申訴，主管或經理或其指定代

表人必須在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就該申訴回覆工會。該投訴將

成為第 1步的正式申訴，並應在收到主管／經理的回覆後七(7)
個工作日內提出。該項申訴必須具體列明被指違反集體協議的

性質，以及大概描述所尋求的解決方法。 

第 2步 假若第 1 步未能達致和解，申訴人、一位工會管事以及管理
層的代表必須於七(7)個工作日內或雙方同意的時間召開會議
討論申訴事宜。僱主代表必須在開會後七(7)個工作日內以書
面回覆工會。 

 第 3步 假若第 2 步未能達致和解，申訴人、一位工會管事以及管理
層的代表必須於七(7)個工作日內或雙方同意的時間召開會議
討論申訴事宜。工會的全國代表或分會主席可能出席是次會	  
議。僱主代表必須在開會後七(7)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回覆工	  
會。 

603 僱主會承認：任何集體申訴都是影響多於一位僱員的事宜，只要相關的事	  
宜及事實是基本上相同的話。一項集體申訴將以第 2步為起點。 

604 工會或僱主可以由申訴程序的第 2 步開始政策申訴。這類申訴必須在引致
投訴事故發生後的十(10)個工作日內提出開立檔案，並用第 1 步所述的表格
填寫。 

605 任何申訴假若不按照本條款所定時間限制內展開或處理進入下一申訴程序，	  
將視為已經放棄，不再追究論。不過，假若僱主與工會雙方以書面表示同	  
意，申訴程序中所定的時間限制可予以延長。 

606 一位僱員如果已成功完成其試用期而被解僱或勒令停工超過七(7)日，可以	  
在解僱或停工後七(7)個工作日內按照第 3步提出申訴。 

607 本條款所指的「工作日」均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認可有薪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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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假若雙方對本集體協議的闡釋、應用或執行，包括任何關於某一事項是否能	  
予以仲裁，或本協議是否被違反等出現意見分歧時，任何一方在實行本協議

規定的所有申訴程序後均不獲滿意解決時，可以用書面通知對方他有意將分

歧或指控提交仲裁。是項通知必須在申訴程序第 3 步收到回覆後的十五(15)
個工作日內提交給對方。 

609 本集體協議所包括的仲裁程序將以使用一位單一仲裁員為基礎。 

610 在第 608 條所述的申訴一方的通知必須包括列出三位仲裁員的名單以供考	  
慮。假若三位仲裁員都不被選擇，另一方必須在提供第一份名單日期的一個

星期內提供另外三位不同仲裁員以供考慮。假若沒有一人當選，任何一方可

以請求勞工廳長委任仲裁人。 

611 假若任何一方覺得被揀選的仲裁人，需時太久才可聆訊該事件，在雙方同意

下可以選擇另一位仲裁人或請求勞工廳長委任。 

612 雙方必須各自負責與任何仲裁程序有關的費用。仲裁人的費用必須由雙方共	  
同平均負擔。 

613 仲裁員不能獲得授權，也不能取得權力，更改、改動或修訂這份集體協議任

何內容。仲裁員也不能作出任何決定，抵觸這份集體協議的條文，也不能處

理不在這份集體協議內的任何事情。 

第 7條 -年資及服務 
 
701 年資意指在談判單位內連續服務的時間長短。全職僱員由最新受僱日期起累

計年資。兼職僱員的年資根據 2010 年 9 月 15 日開始的工作時數計算。對於

兼職僱員在 2010 年 9 月 15 日之前的工作時數﹐其年資則由受僱日期起累計

的工作時數除以二來計算。臨時僱員並沒有年資累積。如有兩(2)名或以上

僱員在同年同日同一年資組別開始工作﹐其相對年資的確定程序由擲硬幣方

式決定。 

702 僱主必須維持一份全職及兼職僱員的年資紀錄表（其中記載僱員的姓名、最	  
後聘用日期以及目前職位分類）。僱主必須在確認本協議的三十(30)天內將
一份年資紀錄表張貼在工會告示板上﹐及將另一份交給工會，之後每六(6)
個月再張貼及提交該紀錄表一次，並在其上標明任何已經改變或新的年資日	  
期。在張貼出年資紀錄表後，僱員有三十(30)天的時間就他們的年資排位提
出申訴，假若沒有人提交申訴或提交的申訴得到滿意排解的話，則該已張貼

或更正的年資紀錄表將被視為最後確定的紀錄。 
 
703 任何僱員如果因為接受調職或擢升而離開談判單位，將放棄所有年資權利。 
 
704 僱員有責任以書面通知僱主，其目前的住址及電話號碼。僱主如果用掛號信



10 

寄出復職通知到某被裁退人士最新提供的住址﹐便被視作已經對其發出復職

通知。此通知包括該人士將要報到上班的日期和時間。依照僱主信件或是加

拿大郵務公司(掛號信)確定的加拿大郵務公司通知送達日期﹐此通知便視作

收妥。僱員有最多三(3)個工作天，回應僱主的通知，並有十(10)個工作天

上班報到。  
 
705 任何僱員如有下列情況，其年資將會中斷及中止其僱用： 
 

(a) 離職、辭職或退休； 
 

(b) 被解僱並且沒有經雙方同意或透過申訴／仲裁程序而復職； 
 

(c) 在沒有許可下一連三(3)個編排上班的工作日缺席，而又沒有在缺席	  
前通知僱主，除非該名僱員有僱主能接受的有效理由而在合理行為下

才在沒有通知僱主的情況下沒有上班。 
 

(d) 因為裁員而沒有上班超過十二(12)個月。假若僱員年資少於十二(12) 
個月，將以六(6)個月或在被裁員時的年資而取較長者計算；以及 

 
(e) 在被召回復工時未能按照第 704條返回工作崗位。 
 
(f) 因為患病、受傷或殘障(包括按照《工作場所安全及保險法》所指	  的

患病、受傷或殘障)而缺席超過廿四(24)個月，但須依據《安省人權
法》法規中僱主責任的規定； 

706 由原先兼職改為全職的僱員﹐兼職服務將獲得年資紀錄﹐根據其經過的實際

工作時數確定一個年資日期(2010 年 9 月 15 日前的除外﹐該情況以 50%工時

計算﹐以確定年資)。全職變為兼職的僱員則以每年服務 2080小時為基
礎﹐或按比例計算年資。 

 
707 (a) 僱員應履行任何僱主委派的臨時工作，唯僱員被指派至工資較低的工

作類別時，他可獲發他的正常工資。 

 (b) 僱員被臨時指派到一個較高工資的工作類別工作最少一個或以上完整

班次，將獲得該較高工資工作類別的最低工資，而工資金額須高於其

在原有較低工作類別的工資。 

708 a)  當僱主認為有必要裁減僱員超過一星期，但少於四星期，事前得給予

工會和受影響僱員不少於一星期通知。 
 
  當僱土主決定有必要裁減僱員超過四星期，事前得給予工會和受影響

僱員不少於兩星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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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上述的通知期內，涉及的工作分類有其他僱員要求自願辭職，僱主

應該予以考慮。如果批准，這些自願辭職的僱員，應按照這份集體協

議的條文，獲支付遣散費。 
 

c)  在僱主需要裁員之前﹐受影響僱員(或多位僱員)可獲機會安置到談判

單位的任何職位空缺﹐只要該僱員具備該職位需要的技術﹑資歷﹑及

能力。 

d)  僱主需合乎情理地盡早通知工會與僱員關於科技轉變，可能導致減少

員工﹐影響談判單位僱員。不過無論如何﹐僱主得與工會磋商舒緩擾

亂就業及討論新科技僱用現職員工的可行性。現職僱員將會獲得合理

的訓練期﹐使能夠熟練使用新器材。無論如何這個訓練期不能超過三

(3)個月。 

709  裁退任何工作類別僱員，得基於年資倒序原則進行﹐條件是剩下的僱員有足
夠技術﹑資歷及能力執行工作。 

 
雙方明白有通知裁員時，應該修改「年資」，令工會主席、工會副主席和工

會秘書，在他們各自的工作分類內，成為年資最高的僱員。 
 
 

710     受影響僱員可取代(Bump)相等或較低工作類別年資最淺的僱員﹐只要該職
位由年資較淺的僱員擔任﹐而他或她又具備足以勝任的技術﹑資格與能力，

有能力執行該工作。任何有意取代其他員工的僱員﹐如果根據708條規定需

要發出裁員通知的話﹐希望取代他人的僱員必須在接到裁員通知一(1)星期

內行事。 

711 取代相等或較低工作類別職位的僱員支取的工資不得少於其現行工資；或該

職位類別的最高工資﹐兩者之中選擇較低者。 

 

712 被取代的人士可根據第710條規定﹐一(1)星期內行使類似權利取代他人。 

713 任何在此條款情況下被裁退的僱員均獲得不少於第708條規定的通知。 
 
714 全職僱員可取代兼職僱員﹐情況受制於上述第710條列出的限制及規定。兼

職僱員不得取代全職僱員。 

715 在705(d)條指定的時限規範下﹐僱員被裁退期間﹐年資沒有中斷﹐但不會累

積。 

716 將被取代或裁退僱員召回至以前職位空缺的行動凌駕第15條(僱用﹑擢陞及

轉調)。只要受影響僱員有工作所需的技術﹑資歷及能力，依照裁員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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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按年資獲得其在裁員前從事的工作類別中恢復受僱﹐並先於其他人士受

僱。復工通知書以信件寄往僱主紀錄上的所知最新地址﹐副本交工會存案。

復工權利不會延長至超過十二(12)個月。 

717 全職僱員可拒絕召喚到兼職職位而不會影響召回復工的權利。不過﹐接受召

喚到兼職空缺(根據第716條列出的限制填補)的全職僱員比其他拒絕召回到

兼職崗位的僱員﹐包括年資較高僱員，優先獲得下一個全職空缺(根據716條

列出的限制填補)。 
 

第 8條 - 准假  
 

801 私人請假 
 

(a) 假若僱員己成功完成其試用期而又有合理及充分的私人理由，僱主可

以批准給予無薪假期最多四(4)個月，但需視乎僱主業務營運的需求

得到有效及負責任的處理。僱主可全權酌情給予多於四(4)個月的假

期。 

 (b) 僱員申請私人假期，必須盡早向其主管提交書面申請，而無論如何最

少須在	  請求開始放假的日期三星期前（緊急事故除外，僱員需要盡
可能適時作出通知），並需列出放假時段以及放假目的。 

 
(c) 由僱主批准的私人假期將以書面確認，並會列明批准假期的長短、假

期的目的及批出假期的條件（假若附有條件）。 
 
802  工會假 
 

考慮到業務的需要和效益，假如僱員獲選或委任為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

會、安省勞工聯會、加拿大勞工議會大會、或勞工議會分會或 87-M 分會會
議代表，僱主在收到三 (3) 星期書面通知情況下，可在任何同一時間批准無
薪准假予不多於三 (3)名僱員，每個部門也不可多於一個僱員獲這種假期。 
該等假期不應被無理地拒絕，也不應超過七  (7) 天的期限。一個僱員根據此
一條文放假，可以累積年資和服務。儘管前述在任何一個時間只有 3個僱員
的限制，為了參與加拿大通訊能源及造紙工人工會教育課程 (例如管事訓
練)，這個限制在任何一個時間可以增加至四(4)個僱員，並且每個部門不能
多於一人。 

803 全職工會職員  

即使有第 802條的限制，假若僱員以書面給予僱主一(1)個月的通知，申請
一最多	  (1)年無薪或福利假期以便全職為工會、加拿大勞工議會大會 或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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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聯會工作，僱主須予以批准。這類	  假期可以在給予僱主一(1)個月的書
面通知下延長一(1)年。在任何時候，不能有超過一(1)位僱員以這類假期缺
勤。在這種假期中，連續服務期將會繼續累積。  

804 擔任陪審員／官方證人請假 
 

(a) 被選任為陪審員或被傳召作為官方證人，因而從正常更期缺席的僱	  
員，將會就工資損失得到賠償，（兼職僱員最高可得十(10)個曆日的
補償）。是類補償將按僱員的正常工資率計算，並需扣除他作為陪審

員或官方證人的服務費用。不過，假若僱員參與陪審員遴選而並未被

選中，他必須返回工作崗位以完成他的正常編排的班次，除非僱主另

外給予授權批准。 
 
(b) 僱員要符合在此條款章節下領取薪金，必須： 

(i) 通知他的主管他被選中或被傳召並向僱主提供被召為證人或陪	  
審員的徵召書的副本；  

(ii) 假若被免除作為陪審員或官方證人而僱員的正常上班時間尚餘

六(6)小時或以上，他必須返回工作崗位以完成餘下的正常班
次的工作日。 

(iii) 向僱主提供書面陳詞，列出他在何日出任陪審員或官方證人以	  
及所需時間及因提供是項服務而收取的費用；及 

(iv) 己經成功完成他的試用期。 

 
805 除非是按照 2000年《就業標準法》法定確認的假期，或按照第 802條的工

會假，一位已成功完成試用期的僱員假若正在放超過一個月的假期，將不會

損失或累積連續服務期或年資，但條件是假期中第一個月將仍然累積年資和

連續服務期。  
 

806 喪假 

對於已成功完成試用期的僱員，僱主應在任何連續七(7)個曆日內給予最多
五(5)個連續工作日的有薪假期﹐以便該僱員為其配偶(包括普通法配偶及合
法同性伴侶)、孩子(包括繼子和繼女)、父親或母親作喪事安排及／或出席

喪禮。僱主有權要求及收到與此等假期有關的死亡證明，而僱員亦應盡其所

能取得並在假期完結後合理時間內（但不可超出三個月）向僱主提供此等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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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成功完成試用期的僱員，僱主應在任何連續七(7)個曆日內給予最多
三(3)個連續工作日的有薪假期﹐以便該僱員為其兄弟、姊妹、(外)祖父
母、孫、岳母(婆婆)、岳父(公公)、小姨(姑)及妻舅(伯、叔)作喪事安排及

／或出席喪禮。僱主有權要求及收到與此等假期有關的死亡證明，而僱員亦

應盡其所能取得並在假期完結後合理時間內（但不可超出三個月）向僱主提

供此等證明。 

第9條 -臨時及兼職僱員 
 
臨時僱員 

901 因為下列原因聘用的人是臨時僱員(Temporary Employees)： 

(a) 替補放產假和/或親子假或其他假期包括年假所出現的空缺； 
 
(b) 為特別計劃或在某特定時間工作，兩者都不能超過六(6)個月。管理

層需把臨時僱用的性質及持續時間通知工會。 
 

902 臨時僱員在臨時聘用期滿轉為全職僱員﹐其臨時工作應該獲得承認，如果他

們轉到相同的工作類別，毋須完成試用期﹐只要他們在同一類別的工作時間

超過試用期。 

 
903 本集體協議亦適用於臨時僱員，但第 7、8、15、17、18、19、20 (只限於 

2003) 及 21條除外。 
 

 年假和年假金、法定假期和法定假期金，將受 2000 年《就業標準法》規

管。 
 
兼職僱員   
 
904 一名兼職僱員每周工作 32小時或更少，不計食飯時間。一名兼職僱員每周

工作超過 32小時，不計食飯時間， (從 2012年 1月 1日起)在 12個月時
間內超過 35個星期，便會成為全職僱員。 

 
905 兼職僱員不為第19條所涵括。兼職僱員也不受第1701(b)和(c)條所涵括，

相反可得到下列的年假權利 : 
 

(a )  未能累積10,000服務工時的兼職僱員，可獲每周總收入4%作為年
假金。每年可享有兩周無薪年假。 

 
(b)  累積10,000服務工時的兼職僱員，可享有3周年假和6%年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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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受到第 905 條和 1806 條的約束，年假和年假金以及法定假期工資，將受

2000 年《就業標準法》規管。 

 
907 假若僱主編排一位兼職僱員在任何一天工作，他的工作時間不能少於三(3)

小時。  
 
908 工時將以公平及合理的方式分配給在此分類內的兼職僱員。此條文亦適用	  

於做全職的臨時職務的機會。  
 
909 除非如第709條所規定，如需扣減工時，僱主將以公平及合理方式向同一類

別內的兼職僱員扣減。 
 

第 10條 - 試用期僱員、紀律處分及解僱  

1001 僱員不會擁有任何年資，並被視作試用員工，直至他受該公司僱用日起計完
成連續 3 個月的工作，兼職僱員則要完成 65 個更次的工作。試用期可就雙
方協議而延長。 完成試用期後，僱員應可就最後的受僱日起計享有年資。 

1002 如僱主認為僱員在試用期內不稱職﹐僱員可遭解僱。僱主的決定不得任意﹑
帶歧視性質或缺乏誠信。 

1003 任何書面紀律處分、停職和解僱通知的副本，將會適時提供工會。 

1004 每個僱員給予合理通知後，有權查看他的個人檔案，為清晰起見這不包括因
申訴程序建立的檔案或文件。一個僱員有權在管理層面前，查看或複印檔

案。文件必須是管理層撰寫，評核或評論僱員行為或表現，才能複印副本。 
 
1005 公司處理一個僱員的行為，如果可以導致紀律處分、停職或解僱時，公司應

該通知任何可能受到影響的僱員，他有權由工會代表。公司同意設盡合理方

法，確保在面見開始前，僱員有工會代表。 
 

第 11條 - 產假及親子假  

1101 產假及親子假將按照 2000年《就業標準法》及其後修訂版本而批准給予。 

第 12條 - 健康及安全  
 
1201 僱主、工會及僱員同意合作，在僱主物業範圍內以及／或僱員的在職時段

內，	  防止意外發生及促進僱員在此時段內的安全及健康。 

1202 雙方同意：每一僱員均有責任安全地工作，依照既定的程序正確地進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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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以及穿著按照規定或由僱主向僱員提供的正確衣物和個人保護器材。 

1203 僱主將按照現行規定繼續提供制服。僱主將向在 CTP、印刷及套報部門工
作	  的所有員工發還最多不超過$110﹐以供購買加拿大標準協會 (CSA)認可
的	  「綠章」(Green Patch)安全鞋。為了符合發還費用條件，僱員必須提交
收	  據。全職僱員可以每 12個月更換安全鞋一次，而兼職僱員則可每 18個
月更換安全鞋一次。試用期內的僱員需要自費購買安全鞋。當試用員工成功

完成試用期後，將可獲發還該項費用(最多$110)。上述的金額將會在這次
仲裁頒令日期的一年後增加至$115。 

  
1204 僱主、工會及僱員同意遵守《安省職業健康及安全法》及其後不時修訂之版	  

本中的規定，其中包括設立健康及安全委員會，由三位來自管理層及三位由

工會委派﹑來自談判單位的僱員擔任成員。 

 
第 13條 - 勞資關係及資訊  
 
1301 僱主及工會同意：任何一方及其代表均不得因為任何僱員加入或不加入工會	  

而施行或使用威嚇、歧視、干擾、約束或逼迫等手段及行為。 
 
1303 僱主、工會及僱員同意遵守《安省人權法》及其不時修訂之版本中的所有規	  

定。 
 
1304 在確認集體協議後，及在聘用新僱員的一個月之內，僱主將向工會提供以下	  

關於每一僱員的資料：  

(a) 姓名、S.I.N. 號碼、性別、出生日期、地址、電話號碼；  

(b) 開始聘用日期及工資率；  

(c) 職級及分類；  

在一個月內，僱主將以書面告知工會： 

(d) 任何一位僱員因為職位調動或每年按薪金表晉升而導致工資率的改	  
變，以及由何時開始生效； 

(e) 僱員因職位調配而引致其職級或分類上以及工資率上的改變，以及由	  
何時開始生效； 

(f) 辭職、退休、死亡； 

(g) 僱員在聘用後地址及電話號碼的變更，在僱主知悉後通知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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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僱員放無薪假期。 

第 14條 - 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及加班費  
 

1401 全職僱員的正常工作周是每周最多 40 小時，不計食飯時間，每周工時分 5
天工作，連續兩天休假，但這不是一個保證，也不能限制工時。 

 
  在套報部和編輯部的「完工便下班」的做法，在下列工作分類的僱員應該繼

續 : 
 
 (a) 套報部 : 管工、操作員、幫工 
 
 (b) 中國新聞主管 
 
 (c) 編輯 : 編輯、經濟版編輯、香港新聞編輯 
 
 (d) 助理新聞編輯 
 
 (e) 高級記者 
 
 (f) 記者 
 
 (g) 社區版記者 
 
 (h) 攝影編輯 
 
 (i) 攝影記者 
 
 (j) 周刊及特刊組美術編輯 
 
 (k) 周刊及特刊組高級記者 
 
 (l) 周刊及特刊組記者 
 
 
1402 僱主會通常編排僱員連續兩天休假，但理解到此做法不一定經常可行。 
 
超時工作 
 
1403 (a) 超過 40 小時並獲授權的工時，應被視為超時工作，應獲得僱員正常

工資的 1.5倍補償﹐一周界定為周一至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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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 僱主可以要求僱員超時工作，僱員應該合作，令自己可以超時工作。 
 
 
1405 為了計算獲發超時工作工資的門檻，一個工作日或一個工作周，包括那些正

常編排但僱員沒有上班的工時，因為僱員獲得認可休假而缺勤。 

1406 在本協議下將不會有為計算超時工作或其他加班費而出現重複或金字塔式工	  
時。 

1407 根據 2000 年《就業標準法》的條文，廣告部營業員可以享有超時工作待
遇。 

1408 要符合領取超時工資的資格，超時工作必須是在超時工作之前已經預先編定	  
及由該僱員的主管授權。 

1409 僱員可以選擇按照一倍半的工資率為獲得授權的超時工作以現金或補假方式	  
取得補償。當僱員要求以補假方式補償超時工作時，補假時間須安排在僱主

與僱員均同意的時段內，並且必須在申報索取超時補償日期的六(6)個曆月
內(如雙方同意可以多於六個曆月)休假。假若不能在上述的六(6)個曆月內
安排僱主及僱員都方便的時間放補假，僱員將會以現金方式取得超時補償。	   

1410 召回工作崗位的工資 
 

任何僱員如已離開工作場所而被召回在他／她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的工作，將

會被給予最少三(3)小時的工作，或給予最少三(3)小時按合適的正常工資或
超時工資率支付的工資。 

1411 工作日編排的通知  
 

a)  印刷機房僱員的工作日及/或工時的編更表，僱主將會在實施那個星期前
預先張貼。 

 
b) 工作時間表可能因應營運需要而改變，而受影響的僱員會盡早在合理時
間內提早獲得通知。 

 
第 15條 - 職位空缺  

1501 假若在談判單位內出現固定職位空缺或新開設的固定職位，該空缺或新設職	  
位的通告將會在工作場所內專為此目的而設的公報板上張貼七(7)個曆日。
所有此類通告將包括職位分類、工作內容簡介、所需資歷、經驗及學歷資	  
格、工時以及張貼是項通告的日期。只有成功完成試用期的僱員才可以在上

述指定時間限期內申請此等職位空缺。 

有意申請此等空缺或新設職位的僱員可以用書面通知僱主的代表，進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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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此條款在應用時，僱主可以為空缺尋找外面的申請人。不過，符合資格的內

部申請人將比外來的申請人會優先獲得委任。 

1502 僱員將憑他們的資歷而被考慮。假若不止一位僱員無需訓練即可勝任該職位	  
而其資歷又大致相若，則年資最高者將會入選。 

1503 假若在申請的僱員中無人擁有無需訓練即可勝任該職位的資歷，僱主將以其	  
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填補該空缺。 

1504 為詮釋本集體協議，「資歷」或「符合資格」將定義為僱員的技能、能力、	  
學歷、工作紀錄及經驗。 

1505 獲取錄的申請人將沒有資格申請另一空缺，直至該申請人在其應徵的崗位上	  
工作了最少滿九(9)個月。  

1506 僱主有權以臨時安排方式填補任何職位空缺，假若該空缺的成因是由於法定	  
假期（例如產假／親子假、工作場所意外或病患）、非職業病患、年假、事

假、臨時調配或臨時擢升，以及按照本條款 1501 項因為填補空缺期間而引
致的任何職位空缺。 

1507 永久調升至較高工資分類職位的僱員將收取該較高分類的最低工資，而在金
額上將比他們原來較低分類職位時的工資高一級。 

 

第 16條   -   故意刪除  

 

第 17條 - 年假  

 
有薪年假 
 
1701 雖然僱主會盡力考慮僱員放年假的書面申請，年假時間將需要視乎僱主人手

需要而作編排。在編排年假時間表時，僱主將要確定任何時間需要多少僱員

以維持有效率及有秩序的運作。放年假前，年假必須由僱主書面批准。在受

聘周年日的十二(12)個月內必須放年假，否則將會失去年假。但這不適用於

任何僱員，他們因為僱主的業務需要，應僱主的要求而未能用盡所有年假。

在這個情況下，仍未使用的年假將會在受聘周年日的十二(12)個月後的首次

發薪時支付代金。 
 



20 

1702 一名僱員可以將一周的年假，累積至下一個年假年。 
 
1703 (a) 「年假時間」及「年假金」計算方法如下：已經通過試用期的僱員將

會獲得該僱員在年假服務年內收取的工資（年假金不計在內）的百分

之四	   (4%)作為年假金，並在完成一(1)年連續不斷的服務後，可以享
有十(10)天假期作為年假。 

 
 (b) 從 2013年 6月 1日起，一名僱員連續服務五(5)年但少於十(10)年，

在他服務的周年日可獲發百分之六(6%)工資作為年假金，這個僱員
可享有十五(15)天假期作為年假。 

  
(c) 從 2013 年 6 月 1 日起，一名僱員連續服務十(10)年或以上，在他服

務的周年日可獲發百分之八(8%)工資作為假期金，這個僱員可享有
二十(20)天假期作為年假。 

 
 
1704 在第 1701條所指的「工資」將按照 2000年《就業標準法》的定義闡釋。 
 
1705 年假金將按照 2000年《就業標準法》計算。 
 
1706 年假表的編排 
  

僱主可設定提出年假要求的限期，然後分配年假。一位僱員在年假年首兩個

星期的年假，將按照年資決定優先次序編排，而如果該僱員提出要求，可以

編排在一個完整時段內放年假，條件是該僱員必須在前述限期前提出申請。  

 

一旦所有僱員已提出要求，僱主將審視及決定年假時間表，其中會考慮僱主

的生意及營運需求，並會將批准的時間表公布張貼。在限期後才提出的年假

申請將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亦需要考慮僱主的生意及營運需求。 

 

第 18條 - 認可假期  

1801 僱主承認下列日子為有薪假日 : 

元旦日  家庭日 

耶穌受難日  維多利亞日 

加拿大國慶日 勞工日   

感恩節  聖誕節 

節禮日  農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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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從 2013 年 6 月 1 日起，將會加入公民假日 

僱員必須在緊接認可假日前後的預編班次上班及完成班次，才有資格支取假

日工資。僱員如果同意在認可假日上班，而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沒有上班及

工作者，沒有資格支取假日工資。 

1802 按第 1801條所述，僱員被編排在認可假日上班者可以選擇支取在該認可假	  
日工作的時數以其時薪一倍半 (1½) 計酬。作為另一選擇，僱員可以在雙方	  
同意的日期放一天有薪補假，但補假日期必須編排在該認可假日後不出十二

(12)個月以內。 

1803 僱員如果其常規休息日恰巧是認可假日，將可選擇放等量的有薪休假或按常	  
規時薪計算收取一(1)天工資。編排等量休假按雙方同意而安排；不過，任
何累積假期必須在每一曆年完結後第一個月尾之前取用或付予補薪代替。	   

1804 為詮釋第 1802 條，相當於有薪假日的班次﹐以該班次開始時間的日期識
別。	  	  

 
1805 對於時薪僱員而言﹐認可假日工資是以僱員的正常工資乘以其一般每日正常

(非超時)工作時數計算。如果出現有關僱員每日正常(非超時)工作時數的爭

議﹐僱主將用僱員在認可假日之前十二(12)個星期的平均正常(非超時)工
作時數作準﹐以決定時數。 

1806 兼職僱員將按照 2000年《就業標準法》領取假日工資，不過，任何僱員需
要在認可假日工作，所有工時以正常工資率的 1.5 倍計算工資。 

第 19條 - 福利及病假權利  

1901 受 2012年 6月 4日頒令的仲裁約束，在提供醫療及保健福利方面，僱主將
以 2012年 6月 4日為基礎，延續目前的措施。所有保障必須按照福利計劃
中所列條件。  

1902 雙方明白福利計劃不是本協議的一部份，並且不受申訴及仲裁程序管轄。不	  
過，僱主保證在本協議有效期內所購買的計劃所提供的福利水平，與僱員們

現在享用的福利相等，而保障水平一事，可以是在第 6 條之下的一個政策
申訴事項。 

1903 福利會按照相關的福利計劃具體列明的各種限制而中止。假若計劃中沒有特	  
別列明此項限制，各種福利將會在僱員停止有能力地工作的月份後的一個月

月底終止，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患病者享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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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僱員要符合以下資格才可在此條款下享有福利： 

(a) 除了裁員﹑罷工﹑停職﹑撤職﹑預定年假或假期﹐或根據本集體協議

任何條	  款的預定准假﹐僱員不得缺勤。 

(b) 確實無訛的疾病和傷患不能是自我招致的傷害或疾病﹑內科或外科整	  
容﹑或觸犯或企圖觸犯攻擊他人或刑事罪行引起的。 

(c)  一名僱員被合理要求後，必須提交令人滿意的醫生證明，無論如何
在休假後的第 3天提交。 

 
(d)  當提交缺勤的醫生證明時，在僱員提交醫生證明內的任何醫療信息，

收取醫生證明的經理必須保密。僱員有權選擇，將病假或受傷證明交

給指定的經理，而不是僱員直屬的經理。那個指定的經理，也要將任

何醫療信息保密。 
 
(e) 全職僱員如果已經通過試用期﹐並由於確實患病或受傷而不能上班﹐

會獲得補償﹐	  補償額為他／她正常工資的百分之一百(100%)﹐減去
法律規定的扣款，每一年服務期最多享有十二(12)天。在疾病福利下
給予的病假不能累積，亦不可從一年結轉帶到下年。  

1905 如果僱員因為患病或受傷而領取疾病福利﹐而其後又被斷定因同樣疾病或傷	  
患正在領取《工作場所安全及保險法》的福利﹐僱員無權享受疾病福利。任

何因此多領的超額款項將從僱員工資中扣除。 

1906 僱員受傷或患病而引起的任何(關於收入損失索償的)法律訴訟，在得到和解
或判決後﹐如僱主按照疾病准假計劃所付的金額與和解或判決的賠償總和，

超過僱員的工資損失 100% 的話﹐僱員需要償還僱主。 

1907 僱員可從現有的積存假期或被拖欠的工時補償額當中提款，使正常收入維持
在百分之一百水平。 

1908 僱員在支取有薪病假期間，有權享有假日及年假工資。 

 

第 20條 - 業務開銷  

2001 在僱員提出收據證明後﹐僱主將償還一切膳食、住宿、汽車租賃、泊車場及	  
泊車收費錶、計程車及旅遊等經事先批准的業務開銷(除非泊車收費錶不提

供收據)。 

2002 在僱主有此需要及授權下，僱員使用私人車輛代步﹐將獲得以每公里五十	  
(50)仙計算的補貼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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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發還學費 

(a) 領取資格 

一名全職僱員假若已為僱主連續工作最少一年，而以自己私人時間報

讀了某項課程，而該課程內容與他／她的工作有關者，有資格向僱主

申請津貼其學費的一部份。 

 (b) 津貼額 

 在僱主書面批准後，僱員在證明已經合格完成該獲得批准之課程後，

可獲發還學費的 50%。每一完整服務年所能享用的發還額不得超過
$500。假若僱員在完成該課程一年內不再為僱主工作，僱員承諾向
僱主全數退回該項發還金額。在課程開始前，僱員需簽署一封信，授

權僱主在僱員不能履行上述規定時，可以從僱員的最後工資中扣除任

何已經付予僱員的學費發還金額。 

(c) 程序 

在課程開始前僱員必須向行政及人力資源部提交申請書，其中列明課

程的主辦機構、課程名稱、需時多久及完成日期。申請書亦需解釋課

程內容與工作有何相關之處以及如何能使申請人的工作得益。申請表

格可以向行政及人力資源部索取。 

申請須由申請人的部們主管推薦以及由區域總經理及／或行政總裁批

准。 

在完成課程後，申請人必須向行政及人力資源部提交完滿完成課程的

證明，以便財政及會計部安排將津貼存入申請人的銀行戶口內。 

2004 假若業務上有此需要，僱主將向僱員發給一部手提電話。該部電話只可作業	  
務用途。 

2005 僱主將維持現有的在工作場所泊車權利。 

2006 一名僱員的工作班次若在下午 8 時或以後才完結，將會每更次獲發$3.91。
即使有前述的規定，因這條文不合資格領取津貼者，但在這次仲裁頒令發出

的日期有收取膳食津貼者，將繼續獲得該項津貼直至 2013 年 6 月 3 日。  
 

第 21條 - 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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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公司解僱時，一名僱員可以領取一筆遣散費，為公司連續服務每六(6)個月
或六(6)個月的大部分時間，僱員可領取一(1)個星期的薪金，但不能多於二
十六(26)周的薪金(已經包括《就業標準法》享有的遣散費權益)。 

 
2102  接受裁員通知或取代或根據第708(b)條獲准自願被裁的僱員，可按照這條文

領取遣散費。 
 
2103   為了這個條文，兼職僱員的每周工資，按照之前十二(12)個月在談判單位

就業的平均周薪計算。 
 
2104  營業員的遣散費計算，應該包括之前在職十二(12)個月的平均佣金收入。 
 
2105  在此條文下任何一筆過的遣散費，可因應僱員的要求，最多延遲二十四(24)

個曆月發放。 
 
2106  在被遣散後恢復受聘，其後再被裁員需要再次發放遣散費，計算遣散費金額

時，如果復職前已經確實收取遣散費，並且沒有退回，那已收遣散費的任何

受聘時間不應算作服務時間。 
 
第 22 條 - 故意刪除 

第 23條 - 專業事項  

2301 如果一個僱員抗議，不應以他或她的署名刊登有關報道和照片。當記者的故
事被大幅改動，在刊登故事前，將設法討論那些改動，否則報道不應署名。 

 

2302 僱員在工作時間以外可自由作任何活動，但該等活動需符合以下條件： 

 (a) 不會與僱主構成競爭，除非僱員事先得到僱主許可。僱主不得在不合	  
理情況下拒絕給予許可。在不對前述條款構成限制下，以及為了清晰

起見，僱主的競爭者包括，但不僅限於：星島、OMNI、新時代電視
（ Fairchild Television）、新時代電台（ Fairchild Radio）、	  
C.C.B.C.及世界日報(World Journal)；或 

 (b) 不會構成利益衝突，和不會利用僱員與僱主間的聯繫或不會使僱主與	  
某些團體連結一起。 

2303 僱員用私人時間撰寫的稿件應首先提供給僱主在它的刊物中使用。僱主接受
或拒絕採用稿件應在三(3)天內作出決定。假若僱主拒絕採用某一稿件，僱
員可以將之提供給一家非競爭對手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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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若果因為僱主刊出的稿件或在執行職務的行為而導致面臨誹謗或相關民

事或刑事訴訟，僱主將提供由僱主自行選擇的律師為僱員辯護，條件是該僱

員負責任地辦事，其行為也是職務範圍以內。 

 假若僱員按前述得到律師作為代表，該僱員將不會因為在上班時間中需要出

庭而損失工資或福利。 

2304 除非對方提出或似乎將要控告誹謗或採取法律行動，僱主將不會刊登更正聲	  
明或道歉啟事。 

2305 在僱主要求下，僱員需要交出或向僱主披露所有與其受僱工作有關的知識、	  
資訊、筆記、記錄、文件、軟片、照片或錄音帶，連同上述各項的來源，因

為它們都是報社的財產。除非有法院命令，僱主同意：如果僱主未與僱員討

論需要揭露的原因，將不向任何其他人士揭露此等資料。 

2306 僱員在受聘期間為僱主製作的所有材料，僱主均有全權以僱主選用的任何方	  
式、形式或媒體將其使用及／或再使用。 

第 24 條 -  故意刪除 

第 25條 - 工資、銷售佣金  

2501 工作分類/薪金表詳列在附件「A」，新聘用僱員的入職薪金點，可以高於其
相應職級分類的起薪點，視乎其之前的工作經驗及聲譽。 

薪金表上的晉升 :  一名僱員在他的工作周年日，將在適用的薪金表中上升

至下一個最高薪級點。  
  

2502 合資格的僱員，將按照附件「B」的佣金/獎金制度獲發工資。 
 
 
2503 僱主同意：在設定任何新工作分類的工資率之前，將會和工會談判該工資	  

率。不過，假若雙方不能就工資率達成協議，僱主將施行該工資率，而工會

則保留權利申訴該工資率，是否恰當地建基於它與現有的相關或類似的工作

類別間的關係。 

2504 僱主目前的做法是每月發薪兩次。假若僱主對此有何改變，將給予工會一個
月的預先通知。 

2505  在為常規晉級增加工資而計算服務期時，臨時僱員及兼職僱員將以其已工作
的實際工時計算。實際工時的轉換率是 1664小時作一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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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條 - 有效期  

2601 這份協議從 2012年 6月 4日開始生效，到 2014年 6月 3日完結，此後年
復一年繼續，除非任何一方在此協議屆滿日期前 90 天內，以書面通知對
方，有意終止此份協議，或是進行談判修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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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書#1 

 
關於：年資及服務 
 
即使有第 701 及 706條所述，於 2010年 9月 14日前在印刷部任職的僱員的兼職
服務期，將按照工會在 2011 年 5 月 19 日談判時提交的實際已做工時來決定。任
何對這些已被確認的工時作出調整，必須得到工會及僱主雙方的同意。 
 

諒解書#2 

目前下列分類的印刷機房員工，每兩周編排十日工作的安排將會繼續。一名全職僱

員按照僱主的編排，在一個星期工作六日、休假一日，在隨後的第 2個星期工作
四日並連續休假三日。雙方理解，每周的超時工作門檻會相應調整。 

印刷機房 : 高級操作員、操作員、助理幫工 

諒解書#3 

僱主同意不會在假日前後改動更次時間，除非有合法的營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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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起薪點 1 年後 2 年後 3 年後 4 年後 5 年後 
外勤營業代表 A 組 11.00 	   	   	   	   	  
  	   	   	   	   	  
外勤營業代表 B 組 10.75 	   	   	   	   	  
	   	   	   	   	   	   	  
高級客戶服務主任 549 569 589 609 629 648 

	  	   	   	   	   	   	   	  

客戶服務主任 503 518 533 548 563 578 

	   	   	   	   	   	   	  
Traffic 協調員 526 535 544 553 562 572 

	   	   	   	   	   	   	  
商業特刊(地產金頁)主管 641 691 741 791 841 887 

	   	   	   	   	   	   	  
 商業特刊(地產金頁)記者 469 482 495 508 521 538 

	   	   	   	   	   	   	  
市場推廣主任 492 501 510 519 528 538 

	   	   	   	   	   	   	  
發行主管 709 721 733 745 757 773 

	  	   	   	   	   	   	   	  

發行助理 641 653 665 677 689 702 

	   	   	   	   	   	   	  
 CTP 操作員 12.45 12.81 12.96 13.52 13.88 14.26 

	   	   	   	   	   	   	  
Sheet Fed 操作員 16.62 16.97 17.32 17.68 18.03 18.58 

	   	   	   	   	   	   	  
高級操作員 18.56 19.44 20.31 21.18 22.05 22.93 

	   	   	   	   	   	   	  
印刷操作員 15.37 16.63 17.89 19.15 20.41 21.64 

	   	   	   	   	   	   	  
助理幫工 10.35 10.66 10.91 11.19 11.48 11.76 

	   	   	   	   	   	   	  
管工 14.57 14.99 15.62 16.16 16.67 17.20 

        

套報員 13.26 13.44 13.62 13.80 13.98 14.20 

  12.63 12.80 12.97 13.14 13.31 13.52 

        

幫工 11.11 11.48 11.85 12.22 12.59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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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排版員 700 720 740 760 780 805 

	   	   	   	   	   	   	  
排版員 572 581 590 599 608 618 

	   	   	   	   	   	   	  
打字員 10.60 11.44 11.54 11.72 11.87 12.01 

	  	   	   	   	   	   	   	  

助理美術總監 664 682 700 718 736 756 

	   	   	   	   	   	   	  
高級美術設計師 641 654 667 680 693 708 

        

  561 570 579 588 597 606 

美術設計師 13.35 13.56 13.77 13.98 14.19 14.44 

	   	   	   	   	   	   	  
資訊科技主管 732 740 748 756 764 772 

        

網頁設計師/專家 700 707 714 721 728 735 

       

中國新聞主管 812 824 836 848 860 874 

       

財經新聞主管 790 814 838 862 886 910 

       

編輯 641 675 709 743 777 812 

       

經濟新聞編輯 595 614 633 652 671 692 

       

香港新聞編輯 526 545 564 583 602 624 

       

助理新聞編輯 801 835 869 902 963 971 

       

高級記者 721 758 795 832 869 906 

	   	   	   	   	   	   	  
記者 618 653 688 723 758 794 

	   	   	   	   	   	   	  
社區版記者 595 610 625 641 655 673 

	   	   	   	   	   	   	  
攝影編輯 755 791 827 863 899 936 

	  	   	   	   	   	   	   	  

攝影師 641 655 669 683 697 714 

	   	   	   	   	   	   	  
校對員 526 535 544 553 562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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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助理 10.81 10.96 11.11 11.26 11.44 11.58 

	  	   	   	   	   	   	   	  

高級翻譯員 641 657 673 689 705 725 

	   	   	   	   	   	   	  
翻譯員 572 583 594 605 616 629 

       

周刊組美術編輯 513 520 527 534 541 549 

	   	   	   	   	   	   	  
周刊組高級記者 687 707 727 747 767 787 

	  	   	   	   	   	   	   	  

周刊組記者 545 570 595 620 646 673 

	   	   	   	   	   	   	  
管理員/幫工 481 495 509 523 537 553 

	   	   	   	   	   	   	  
清潔工 10.82 11.14 11.46 11.78 12.10 12.45 

	   	   	   	   	   	   	  
人力資源主任 800 810 820 830 840 850 

	   	   	   	   	   	   	  
行政主任 790 800 810 820 830 840 

	   	   	   	   	   	   	  
行政助理 538 552 566 580 594 608 

	   	   	   	   	   	   	  
助理會計師 648 667 686 705 727 745 

        

高級會計文員 558 575 592 609 626 642 

	  	   	   	   	   	   	   	  

會計文員 520 530 540 550 560 573 

	   	   	   	   	   	   	  
移動專家 

 14.56 14.99 15.42 15.85 16.28 16.74 

	   	   	   	   	   	   	  

支援技術員 13.00 13.39 13.78 14.17 14.76 14.95 

	   	   	   	   	   	   	  
多媒體記者 549 565 581 597 613 631 

	   	   	   	   	   	   	  
高級市場推廣主任	   577 597 617 638 660 682 

	   	   	   	   	   	   	  
移動程式開發員-二級	   622 657 692 728 763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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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 6月 2日開始，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公布，2012年 5月 1日至 2013年 4
月 30日的平均每月多倫多消費物價指數，採用捨入法取至最接近的小數後 1個位
的百分率，上列薪金表將會調高最少 1.5%，最多增加 3%。 

如果適用，僱主可按照勞工關係局在其仲裁頒令中的判決，向個別僱員實施綠圈和

薪金保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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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佣金／奬金表 
 
外勤推銷組－佣金計劃 
 
01 以下的推銷佣金計劃適用於任何由推銷組爭取得來的「刊登訂單」 

（“Insertion  order”），並在集體協議得到確認當日或其後由僱主以書面
接受者。在確認日之前推銷組爭取得來的刊登訂單並由僱主以書面接受者，

佣金將按照從前的措施及政策支付。 
 

(a) 推銷組 
 

推銷組包括以下二(2)個工作分類：外勤營業代表 A組和外勤營業代
表 B組。 

 
(b) 售賣廣告位 
 

 
(i) 推銷組有權在僱主的所有印刷刊物及網上刊物售賣廣告位，為

清晰起見這包括加插之單張。在多倫多以外(例如紐約、溫哥
華)出版刊物的任何廣告位之刊登訂單，將受到外地辦公室的
酌情權、出版政策和最終批准的限制。 

 
(ii) 僱主可開創、重新再用或停止某一特别計劃，並在這個特別計

劃實施期間，並且僱主將這個特別計劃指派給推銷組，制訂銷

售佣金率，支付任何特別計劃售賣的廣告之佣金。 
 
 

(c) 報酬 
 

推銷組所得報酬，將混合基本薪金以及在達到個人指定的每月基本配

額後加上佣金。  

 

薪金及每月基本配額（不發佣金）詳列如下：  
 

(i) 基本薪金 ： 
 
(a) 外勤營業代表 A組，時薪率是每小時$11.00。 
 

 
(ii) (b)  外勤營業代表 B組，時薪率是每小時$10.75。 
 



33 

(iii) 每月基本配額（不發佣金） 
 

(a) 外勤營業代表 A組，$14,000  
 

(b) 外勤營業代表 B組， $10,000 
 
 

(d) 可分佣金 
 
 可分佣金按以下標準支付： 

 
(i) 推銷組的成員假若已達到上文所述每月基本配額，並符合下列

其它標準，即有權分享配額後收入抽取的佣金。 
 
(ii) 按照下列核准的佣金率，從廣告淨收入抽取佣金。 
        
(iii) 當投放廣告者或其廣告公司代表就一個廣告位，簽署及接受了

書面刊登訂單，並得到僱主的書面批准，即可賺取上述的佣

金。 
 
(iv) 該正確預訂的廣告按照刊登訂單具體條件如期刊出。 

 
(v) 該刊登訂單已經完成，不管客人要求作出調整或提早取消。 
  
(vi) 該刊登訂單的付費已經收訖。 
 
(vii) 一名推銷組成員離職時，在離職日前所有已經刊登的刊登訂單

收入，該離職的推銷員都可獲發佣金。在離職日的十二(12)個
月內，從客戶收取廣告費時，這些佣金可每半個月發放。 

 
離職僱員已售賣刊登訂單，但該訂單在終止受聘後才刊登，這

些訂單的相關佣金，僱主可以選擇發給該名離職的僱員 : 
 
(1) 在終止受聘日的 7天內，以 30%折扣率發放拖欠的佣金，
不論刊登訂單是否被取消，或客戶是否已繳款。或 
 
(2) 就已經收錢的刊登訂單，以 50%折扣率發放拖欠的佣金。 

 
(e) 常規佣金率 

 
(i) 按照列明在已得批准及有效的廣告收費表，向客戶收取常規廣

告費時，推銷組的該位成員可以分享按照以下佣金率支付的常

規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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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份與投放廣告者直接簽訂的刊登訂單，佣金率是其淨	  

廣告收入的 10%。  
 
(b) 一份與知名可靠的廣告代理簽訂的刊登訂	  單，佣金率

是其淨廣告收入的 5%。廣告代理是否被評為知名可
靠，需要由僱主指定其為知名可靠。 

 
 

(f) 新生意的額外佣金 
 
 

廣告套餐 每個刊登訂單的新

生意銷售額 
首個刊登訂單的額

外銷售佣金 

在報章每日登廣告 超過$6,000 2% 

在報章或周刊 
每周登廣告 

超過$2,000 
超過$4,000 

1% 
2% 

在報章每月登廣告 超過$5,000 
超過$10,000 

1% 
2% 

 
 

(i) 條件 
 

(a) 上述的佣金制度只適用於客戶直接落廣告，不適用於廣

告代理落廣告。 
 

( b) 新生意是指一個刊登廣告者的首個刊登訂單，他過去

24個月未有在任何明報刊物落廣告。任何刊登廣告者
刊登任何過去曾經刊登的廣告，這個佣金制度便不適

用。 
 
(c)  新生意的銷售額意指折扣(或多項折扣)後和稅前的淨

額。  
 
(d) 這個制度只適用於廣告價目表上的售價，如果給予折

扣，只能接受常規折扣，即大量或經常刊登的折扣。 
 

(e) 任何涉及任何特別折扣或特別安排的刊登訂單，這個制

度都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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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任何刊物(或多個刊物)的任何特別計劃，都不合資格引
用這個制度。 

 
(g)  如果新生意在多於一個刊物預訂，客戶心須在同一日簽

署相關的刊登訂單，銷售人員要同一時間提交。 
 

(ii) 發還額外佣金的程序 
 

(a)  恰當及合資格的刊登訂單應由銷售人員，提交廣告部主

管認可及批准。 
 

(b) 然後銷售人員應該將刊登訂單交給 Traffic跟進。 
 

(c)  刊登訂單和所定條件完成後，會發還額外佣金。 
 

(d) 當合約的條件履行後，銷售人員要提交部門主管批准的

刊登訂單副本和所需文件，以便取得額外佣金。 
 

(e) 僱主核實後，會發還額外佣金。 
 
(g) 其他事情 

 
(i) 所有仍在洽商中的準廣告客戶、廣告客戶和廣告代理帳戶等，

都是僱主唯一和獨有的財產。 
 

(ii) 任何刊登訂單出現任何改變、修訂、增加或刪減時，銷售組的

成員都應遵照執行。 
 

(iii)	   外勤營業代表 A組的一個營業代表，被期望需要維持年度最低

銷售收入$500,000，外勤營業代表 B組的一個營業代表，被期

望需要維持年度最低銷售收入$300,000。	  
 

(iv)	   僱主決定有需要時，將會檢討和調整銷售目標。調整將會根據

但不會限制於，每年通脹率、生產成本、安省生產總值和帳戶

重新分配。	  
 

(v) 僱主會參考銷售目標和帳戶，檢討銷售組一個成員的表現。如

果一個銷售組成員未能逹到僱主的期望，僱主保留採取行動的

權利，根據第 401條可能包括紀律處分以至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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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勤推銷組－高級客戶服務主任－奬金計劃 
 
g02 奬金按以下方式計算： 
 

以上一財政年度完結時的總實質

收益計算所得百份比 

以月薪百份比計算的奬金 

100% 100% 
105% 130% 
110% 160% 
115% 200% 
120% 250% 
125% 300%  

（最高額） 

 
其他條件： 
 
1. 奬金計算每年 4月 1日起生效。 
 
2. 所有奬金資格基於廣告收入帳目淨總額計算，但不包括交換及贊助收

益，於每個財政年度 3月 31日完結時計算，而在該整個財政年度內，
該員工維持為高級客戶服務主任分類內的全職僱員。 

 
3. 在每年 6 月尾之前支付一次中期奬金，以及在每年 10 月尾前支付尾期

奬金，而金額計算則按照每年 3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前該時段內已收
的廣告帳目現金收益之比例。 

 
4. 在任何一年 9月後才收到的付款，不合資格用來計算奬金。 
 
5. 這個獎金計劃根據多倫多明報單獨擁有刊物的淨廣告收益，和外部的

廣告收益。外部廣告收益將受外部辦公室的酌情出版政策和最終審批

的制定和約束。 
 

6. 月薪：上一財政年度總年薪的 12-個月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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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勤推銷組－客戶服務主任－奬金計劃 
 
g02 奬金按以下方式計算： 
 

上一財政年度完結時的總實質收入 以月薪百份比計算的奬金 

$120,000 20% 
$126,000 25% 
$132,000 30% 
$138,000 35% 
$144,000 40% 
$150,000 45%  

（最高額） 

 
其他條件： 

 
7. 奬金計算每年 4月 1日起生效。 

 
8. 所有奬金資格基於廣告收入帳目淨總額計算，但不包括交換及贊助收

益，於每個財政年度 3 月 31 日完結時計算，而在該整個財政年度
內，該員工維持為客戶服務主任分類內的全職僱員。 

 
9. 如果在財政年度完結時，一個僱員的服務未滿 1年，實質收入的要求

和獎金將按比例計算。 
 
10. 在每年 6 月尾之前支付一次中期奬金，以及在每年 10 月尾前支付尾

期奬金，而金額計算則按照每年 3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前該時段內
已收的廣告帳目現金收益之比例。 

 
11. 在任何一年 9月後才收到的付款，不合資格用來計算奬金。 
 
12. 這個獎金計劃根據多倫多明報單獨擁有刊物的淨廣告收益，和外部的

廣告收益。外部廣告收益將受外部辦公室的酌情出版政策和最終審批

的制定約束。 
 
13. 月薪：上一財政年度總年薪的 12-個月平均數。 

 
14. 僱主決定有需要時，將會檢討和調整獎金計劃的計算。調整將會根據

但不會限制於，每年通脹率、生產成本、安省生產總值和帳戶重新分

配。 
 

佣金計劃的執行和分派帳戶，不能以任意或沒有誠信的方式進行。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當中或有錯漏之處，一切以英文原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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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